
教社政〔2009〕612号
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 河南省教育厅

关于申报2008—2009年度两创两争活动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省辖市教育局，各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各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2008年以来，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和广大师生员工高举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伟大旗帜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号和16号文件精神，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，深入开展“三理”教育，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师德建设，深入扎实开展以“创建文明学校、创建文明班级、争当文明教师、争当文明学生”为载体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为把全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引向深入，根据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、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2009年度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》（豫教社政〔2009〕40号）精神，今年将评选、命名表彰一批2008－2009年度省级文明学校、文明班级、文明教师和文明学生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表彰范围

1．文明学校：全省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；中等职业学校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；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。

2．文明班级：上述学校中所含的班集体。

3．文明教师：上述学校中在编在岗教师和职工，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正式聘用人员。

4．文明学生：上述学校中取得正式学籍的学生。
二、表彰奖励名额

省级文明学校100所、文明班级300个、文明教师500名、文明学生1000名，分别授予“河南省文明学校”、“河南省文明班级”、“河南省文明教师”、“河南省文明学生”荣誉称号。

三、申报安排

（一）申报办法
1．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省教育厅直属中初等学校申报材料，直接报省教育厅；

2．各省辖市和各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所属中等及以下学校申报材料，由各省辖市和各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教育部门按照分配名额集中向省教育厅申报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．文明集体和个人名单汇总表（附件7）；

2．文明集体和个人申报表（附件3-6）；

3．文明学校“两创两争”活动总结（2000字以内）。

上述材料请用A4纸打印装订一式两份。

（三）报送时间

10月12-14日：高等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、教育厅直属中初等学校；

10月15－16日：省辖市和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教育部门。

（四）报送地点

省教育厅社政处（郑州市农业路与经一路交叉口投资大厦916房间），报送时同时上报文明集体和个人名单汇总表（附件7）电子文档。联系人：刘书伟，联系电话：0371—69691952，电子信箱：shezheng@hadoe.edu.cn。

四、要求

1．表彰“两创两争”活动文明集体和个人，是深化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要充分发挥评选表彰的导向和示范作用，坚持评建结合，以评促建。

2．评选工作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严格标准、严格程序、严格审核，切实做到优中选优。文明教师的评选要注重向一线教师和班主任倾斜，管理人员的比例不超过15%。已经获得文明集体和个人荣誉称号者，原则上不再申报。

附件：1．河南省文明学校、文明班级、文明教师、文明学生标准

2．2008—2009年度“两创两争”活动表彰名额分配表

3．河南省文明学校申报表

4．河南省文明班级申报表

5．河南省文明教师申报表

6．河南省文明学生申报表

7．2008—2009年度“两创两争”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汇总表

二 ○ ○ 九 年 八 月 十 七 日
附件1

河南省文明学校、文明班级、文明教师、

文明学生标准

一、文明学校标准 

1．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模范执行国家关于教育的政策规定，依法办学，依法治校。积极推进各项改革，坚持把德育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，重视学生全面发展。

2．重视精神文明建设，能多途径、全方位开展德育工作，有“两创两争”活动的工作方案，积极组织师生开展创建活动，校园文化建设成绩显著，具有优良的校风、教风和浓厚的学风。

3．班子成员团结协作，以身作则，兼洁奉公，联系群众。

4．学校教代会制度健全，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。

5．校容校貌卫生整洁，环境优美。

6．注重抓好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，积极开展安全文明校园创建活动，治安状况和秩序良好，没有发生安全事故，师生连续三年无犯罪现象，学校局势稳定。

7．严格执行有关政策规定，没有乱发招生广告、乱办班、乱发毕业文凭和乱收费现象。

二、文明班级标准

1．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有政治思想素质好、团结协作、以身作则、密切联系学生的班级领导集体。

2．有朝气蓬勃，积极上进，团结友爱，诚实守信，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。

3．学习风气浓厚，有勤于学习、善于学习、刻苦钻研的良好学风。自觉遵守学习纪律，考试无作弊现象。

4．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，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。

5．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文体活动。

三、文明教师标准


1．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，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教学纪律。

2．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。忠诚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，爱岗敬业，刻苦钻研，严谨治学，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。

3．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志，爱护学生，任劳任怨，无私奉献。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。

4．积极参加本单位开展的“两创两争”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事迹先进，表现突出，成效显著。

四、文明学生标准

1．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拥护党的领导，爱祖国、爱人民、爱科学、爱劳动、爱社会主义。

2．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遵守纪律，爱护公共财物，模范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3．学习目的明确，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努力，学习成绩优良。

4．生活态度积极健康向上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卫生习惯，有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。

5．热心公益活动，热爱集体，乐于助人。

附件2

2008—2009年度“两创两争”活动

表彰名额分配表
	单    位
	文明学校
	文明班级
	文明教师
	文明学生

	郑州市
	7
	22
	36
	80

	开封市
	5
	18
	30
	52

	洛阳市
	7
	21
	35
	78

	平顶山市
	5
	18
	28
	50

	安阳市
	6
	18
	30
	52

	鹤壁市
	2
	6
	8
	20

	新乡市
	6
	18
	28
	52

	焦作市
	5
	15
	22
	45

	濮阳市
	3
	9
	12
	28

	许昌市
	3
	9
	12
	28

	漯河市
	2
	6
	9
	20

	三门峡市
	3
	9
	12
	28

	南阳市
	7
	22
	32
	75

	商丘市
	6
	18
	30
	60

	信阳市
	6
	18
	30
	60

	周口市
	6
	18
	30
	60

	驻马店市
	6
	18
	30
	60

	济源市
	1
	2
	3
	6

	巩义市
	1
	2
	3
	5

	项城市
	1
	2
	3
	5

	永城市
	1
	2
	3
	5

	固始县
	1
	2
	3
	5

	邓州市
	1
	2
	3
	5

	高等学校
	5
	15
	60
	100

	省属中等职业学校
	2
	5
	3
	11

	教育厅直属中初等学校
	2
	5
	5
	10

	总    计
	100
	300
	500
	1000

	说    明
	1．省辖市表彰名额中包括市属中等职业学校；

2．教育厅直属中初等学校包括厅直属中等职业学校、实验中学、实验小学、实验幼儿园。


附件3 

 河南省文明学校申报表

（2008—2009年度）
	学  校
	

	校  长
	
	书  记
	

	填报部门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信箱
	
	邮政编码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主

管

部

门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（限中等专业学校）   年   月   日



	县

市

区

教

育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	省

辖

市

教

育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省省

委教

高育

校厅

工意

委见
	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备注
	1.事迹介绍可另附纸，但不得超过2000字。

2.高等学校可直接申报，学校公章请盖在申报表学校一栏。


附件4 

河南省文明班级申报表

（2008—2009年度）

	班  级
	
	班主任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学

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县

市

区

教

育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	省

辖

市

教

育

局

或

厅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省省

委教

高育

校厅

工意

委见
	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备注
	1．事迹介绍可另附纸，但不得超过1000字。

2．高等学校可直接申报。


附件5

河南省文明教师申报表

（2008—2009年度）
	姓  名
	
	单  位
	

	政治面貌
	
	职  务
	
	职  称
	

	性  别
	
	年  龄
	
	民  族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学

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县

市

区

教

育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	省

辖

市

教

育

局

或

厅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省省

委教

高育

校厅

工意

委见
	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备注
	1．事迹介绍可另附纸，但不得超过1000字。

2．高等学校可直接申报。


附件6

河南省文明学生申报表

（2008—2009年度）
	姓  名
	
	学校及班级
	

	政治面貌
	
	性别
	
	年龄
	
	民族
	
	职务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学

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县

市

区

教

育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	省

辖

市

教

育

局

或

厅

局

意

见
	（限所属学校）

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省省

委教

高育

校厅

工意

委见
	                盖  章

年   月   日



	备注
	1．事迹介绍可另附纸，但不得超过1000字。

2．高等学校可直接申报。


附件7

2008—2009年度“两创两争”活动先进集体和个人名单汇总表

一、文明学校（申报单位公章）
	排序
	学  校  名  称
	校  长
	书  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文明班级（申报单位公章）

	排序
	所  在  学  校  及  班  级
	班主任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三、文明教师（申报单位公章）

	排序
	姓  名
	所  在  学  校  及  教  研  室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四、文明学生（申报单位公章）

	排序
	姓  名
	所  在  学  校  及  班  级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主题词：教育综合  精神文明  评比  通知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9年8月17日印发
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


河南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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